深圳虚拟大学园扶持经费

研发机构经费申请书填写需知

（为便于评审，请详细填写）

本表请用蓝色或者黑色水笔填写（打印亦可），不得涂改；表格中暂时不能填写的栏目请用横线“ ​​—”填充或不填。

申报单位：申请单位全称，如：××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深圳研发中心，加盖公章。如研发中心不是独立法人，而是由所属院校深圳研究院代管，盖主管研究院的公章。

填表日期、联系人、电话、手机、传真、e-mail、http必须填写，以便今后的工作联系。
1、基本信息表：
注册地址：如是独立法人的研发机构，按现注册地址填写，如非独立法人、挂靠在所属院校深圳研究院的研发机构，填写代管研究院的相关资料。

法定代表人移动电话：请务必填写，如非独立法人，同上填写。

投资者：按注册资本构成填写投资者名称和出资比例，如非独立法人，同上填写。

机构办公地址：填写研发中心所在的办公地址。

负责人姓名：填写研发中心负责人的姓名和相关资料，必须填写。

投资总额：填写在深研发中心的投资数量和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类别：目前开展项目属于什么领域，以及项目进展到什么阶段。

所开展项目进展阶段：介绍目前开展主要项目的进展情况。
项目合作单位情况：填写与在深研发中心的产品和技术合作的单位和相关资料，可加附页。

研发团队专职在深人员情况：即院校实验室派驻在深专职工作的常驻人员的情况和其在院校的人事隶属关系。

2、研发机构主要工作和成果简介：

主要介绍在深研发中心自成立以来开展了哪些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3、申请单位所属院校和研究院意见

需要深圳研究院、校本部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院校领导的意见和盖章。
